


 

无锡市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 

评价遴选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《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

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锡委发〔2018〕53

号）、《无锡市创新型企业倍增计划（2018-2022 年）》（锡委办发

〔2018〕72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无锡市创新型企业集群培育资金管

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为做好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

独角兽企业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本办法包含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培育

库入库企业的审定和年度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的

评价遴选，由市科技局组织实施，各市（县）、区科技局负责本地

入库培育及评价遴选企业的组织申报、推荐审核，以及入库培育

企业日常管理等。 

 第三条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的评价遴选坚持“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。 

 

第二章  入库条件和流程 

第四条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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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我市范围内依法设立、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，企业资产及经营状况

良好，有较高的资信等级； 

（二）申请纳入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库

的企业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、纳入雏鹰企业培育库的企业，须已申请或拥有一项以上知

识产权，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（1）成立不超过 8 年的科技企

业，上年度营业收入 100 万元（含）-2000 万元。（2）上年度研发

投入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。（3）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企业，近 3

年内累计获得创业投资超过 100 万元（或等值外币）。 

2、纳入瞪羚企业培育库的企业，须拥有一项以上有效知识产

权，并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（1）成立在 3 年以上 10 年以内的独

立法人企业，上年度营业收入 2000 万元（含）-5000 万元，主营

收入增长率达到 20%及以上或净利润增长率达到 10%及以上；上

年度营业收入 5000 万元（含）-1 亿元，主营收入增长率达到 15%

及以上或净利润增长率达到 10%及以上；上年度营业收入 1 亿元

（含）-5 亿元，主营收入增长率达到 10%及以上或净利润增长率

达到 10%及以上。（2）近 3 年平均研发投入 2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。

（3）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企业，近 3 年内累计获得创业投资超过

600 万元（或等值外币）。 

3、纳入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库的企业，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市场估值 3 亿元以上；（2）已完成 A 轮融资且未上市；（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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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2 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不低于 3%；（4）拥有三项

以上有效知识产权。 

第五条 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库入库流

程： 

1、企业申报。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，向所在市（县）、区科

技局提出入库申请，并按年度申报通知要求提交材料。 

2、综合审查。在各市（县）、区科技局审核推荐基础上，市

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审核，并进行综合审查，提出入库推荐名单，

经市科技局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后，纳入培育库。 

第六条 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培育库企业条件

发生变化的（如更名、入库条件变化以及经营异常等），应在每年

3 月 1 日前，向所在市（县）、区科技局报告。各市（县）、区科技

局对企业发生的变化进行核实，并报市科技局，市科技局根据企

业发生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整。 

 

第三章  评价遴选条件和流程 

第七条申请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评价遴选的

企业，须是相应培育库中企业，且企业基准信用评价 B-（含）以

上。 

第八条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的评价遴选由定

性评价指标、定量评价指标两部分组成，满分 100 分，定性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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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占总权重的 25%，定量评价指标占总权重的 75%，由专家进

行评价，在专家打分基础上，经综合审核后予以确认。分类评价

指标体系如下： 

1、雏鹰企业评价指标体系： 

 分值 
一级指标

(权重) 
标号 二级指标 权重 

定

性

指

标 

25 

市场（0.25） 

C1 进入壁垒（所处领域） 0.1 

C2 市场规模及增长 0.15 

产品服务

(0.2) 
C3 产品竞争性 0.2 

运营规划

(0.35) 

C4 商业模式 0.25 

C5 企业未来 3-5 年发展规划 0.1 

企业管理

(0.2) 

C6 管理团队能力水平 0.1 

C7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0.1 

定

量 

指

标 

75 

成长性

(0.45) 

C8 累计获得风险投资金额 0.2 

C9 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0.1 

C10 主营业务利润率近三年平均 0.075 

C11 近三年纳税总额增长率 0.075 

创新性

(0.55) 

C12 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员工比重（%） 0.075 

C13 研发人员占员工比重（%） 0.075 

C14 研发投入占比 0.1 

C15 承接科技项目数 0.05 

C16 创新平台级别 0.05 

C17 知识产权获得情况 0.1 

C18 标准参与情况 0.05 

C19 企业获得品牌及荣誉 0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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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瞪羚企业评价指标体系： 

 分值 
一级指标

(权重) 
标号 二级指标 权重 

定

性

指

标 

25 

市场（(0.2) D1 市场规模及增长 0.2 

产品服务

（0.25） 
D2 产品占有率 0.25 

运营规划

(0.35) 

D3 商业模式 0.25 

D4 企业未来 3-5 年发展规划 0.1 

企业管理

(0.2) 

D5 管理团队能力水平 0.1 

D6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0.1 

定

量 

指

标 

75 

成长性

(0.575) 

D7 累计获得风险投资金额 0.05 

  
D8 主营业务收入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1 

D9 主营业务利润率近三年平均 0.1 

D10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0.075 

D11 利润总额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1 

D12 纳税总额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1 

D13 企业上市进展情况 0.05 

 

创新性

(0.425) 

D14 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员工比重（%） 0.025 

D15 研发人员占员工比重（%） 0.025 

D16 研发投入占比 0.075 

D17 承接科技项目数 0.05 

D18 创新平台级别 0.05 

D19 知识产权获得情况 0.1 

D20 标准参与情况 0.05 

D21 企业获得品牌及荣誉 0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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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准独角兽企业评价指标体系： 

 分值 
一级指标

(权重) 
标号 二级指标 权重 

定

性

指

标 

25 

市场（0.2） Z1 市场规模及增长 0.2 

产品服务

(0.25) 
Z2 产品占有率 0.25 

运营规划

(0.35) 

Z3 商业模式 0.25 

Z4 企业未来 3-5 年发展规划 0.1 

企业管理

(0.2) 

Z5 管理团队能力水平 0.1 

Z6 现代化管理水平 0.1 

定

量 

指

标 

75 

成长性

(0.6) 

Z7 累计获得风险投资金额 0.1 

Z8 主营业务收入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075 

Z9 主营业务利润率近三年平均 0.075 

Z10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 0.075 

Z11 利润总额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075 

Z12 纳税总额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0.1 

Z13 企业上市进展情况 0.1 

创新性

(0.4) 

Z14 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员工比重（%） 0.025 

Z15 研发投入占比 0.075 

Z16 承接科技项目数 0.05 

Z17 创新平台级别 0.05 

Z18 知识产权获得情况 0.1 

Z19 标准参与情况 0.05 

Z20 企业获得品牌及荣誉 0.05 

 

第九条 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评价遴选流程： 

1、企业申报。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，按照年度雏鹰企业、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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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评价遴选申报通知要求，向所在市（县）、

区科技局提交申请材料，由各市（县）、区科技局初审并推荐上报。 

2、专家评审。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根据专家评分，

提出推荐入选企业，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复核。 

3、综合审核。市科技局进行综合审核后，由市科技局党组会

议讨论决定。 

4、公示与确认。按照《无锡市科技计划项目（奖励）公示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锡科计〔2017〕265 号）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，由市

科技局发文确认。 

第十条  动态管理： 

（一）被评价遴选为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的，

不受理其同类型二次评价遴选申请。 

（二）被评价遴选为雏鹰企业（瞪羚企业）的，因条件变化

列入瞪羚企业（准独角兽企业）培育库的，可申请瞪羚企业（准

独角兽企业）评价遴选。 

（三）被评价遴选为瞪羚企业（准独角兽企业）的，因条件

变化列入雏鹰企业（瞪羚企业或雏鹰企业）培育库的，不再受理

其雏鹰企业（瞪羚企业或雏鹰企业）评价遴选申请。 

（四）年度评价遴选出的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

业，继续列入相应培育库进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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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一条市科技局建立并完善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

兽企业培育库信息管理系统，各市（县）、区科技局加强对入库企

业的动态管理，培育库企业应当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后更新完善

相关数据信息。 

第十二条企业资质管理：  

（一）在入库申请和评价遴选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

的，取消其资格； 

（二）培育期间企业基准信用评价 B-(不含)以下的，取消其资

格； 

（三）培育库企业不按期更新完善相关数据信息或违反市科

技局其他相关规定的，视情节轻重可以终止其入库培育资格。 

第十三条参与雏鹰企业、瞪羚企业和准独角兽企业入库审核

及评价遴选工作的各类机构和人员对所承担工作负有诚信以及合

规义务，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在专家评审过程中坚决

杜绝徇私情、谋私利等行为，并对申报企业的有关资料信息负有

保密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对申请纳入培育库及评价遴选的企业实施信用承

诺制度，企业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作出承诺，并自觉接受科技、

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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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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